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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酒和其他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多年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把打假列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点，认真开展专项治理，取得了明显

成效，今年又把打假作为整治社会公害的重要内容之一予以部署。在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制假售假行为受到了一定遏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假

冒伪劣行为仍然屡禁不止，个别地方甚至还相当严重，制假售假恶性案件不时发

生。今年春节前后，山西省朔州市发生的群众饮用含有过量甲醇散装白酒致使数

百人中毒、20 余人死亡的案件，就是继 1996 年 6 月云南会泽假酒案件之后的又一

起假酒中毒严重事件。经查，这起假酒中毒案是由山西省文水县一不法犯罪分子

用甲醇大量勾兑散装白酒批发销售造成的。江泽民总书记对此极为关心，多次指

示务必全力以赴抢救中毒群众，迅速收回和封存假酒，依法严惩制造和销售假酒

的犯罪分子。并明确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一定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

市场管理和打假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坚决贯彻落实江泽民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酒和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现作

如下紧急通知： 

 

 

一、 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市场管理和打

假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假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作为国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作为打假的主要行政执法机关，一

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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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和打假工作，努力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 立即对食用酒生产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整顿。凡企业不具备生产条件，

特别是没有质量检测机构和制度的，一律责令停业整顿；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

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发现有用甲醇或非食用酒精勾兑食用酒行为的，依法严肃

处理。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酒类产品的行为。 

 

 

三、 加强对甲醇和工业用酒精生产销售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搞好自我监

控，依照有关规定对产品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实施严格的管理，严防

甲醇和工业用酒精以非正常销售渠道流入社会。一经发现违反规定销售甲醇和工

业用酒精的，要责令企业尽快追回，并视其情节，依法给予严肃处理。 

 

 

四、 强化食用酒销售市场的日常监管。要对所有销售食用酒的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进行一次全面普查，重点检查散装白酒。对来路不明的散装白酒，要责令销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立即封存送检。经检测不符合食用要求的，严格按有关规定处

理，不准再行销售。 

 

 

五、 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快查快办制售假酒案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执

法检查中发现的制售假酒案件和群众举报的制售假酒案件线索，要组织力量，排

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各种干扰，一抓到底，依法重处，决不姑息。触犯刑律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选择典型案件公开曝光，震慑违法分子，

教育广大群众。 

 

 

六、 充分发挥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等群众组织的

积极作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依法加强监管的同时，要认真指导各级个体

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充分发挥对会员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职能作

用，教育广大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讲究职业道德，增强法制观念，自觉

做到守法经营。要积极支持各级消费者协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

消费者增强法律自我保护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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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对山西省朔州市发生的假酒案件要一查到底，不留隐患。山西省和朔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

领导下，组织人力，迅速行动，为查办朔州假酒案件做了大量工作。下一步，要

再接再厉，继续清查、封存、追缴假酒，依法严惩制售假酒的违法分子。各有关

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根据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的朔州假酒流向

线索，迅速追查、封存流入当地的假酒，依法严惩违法销售者，切实防止假酒危

害群众生命安全，并积极配合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做好对朔州假酒案违法当

事人的处理工作。 

 

 

八、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把打假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要

认真贯彻落实去年 12 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把整治假冒伪劣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作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责任

制，狠抓落实，迅速在全国掀起一个整治假冒伪劣行为的新高潮，依法对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尤其是假冒伪劣食品、饮品、药品、农药、化肥、种子等严重破坏

工农业生产、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影响安定团结的违法行为进行一次全面的

整治，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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